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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小伟与妻子小宁及四岁女儿然然一家三口共同居住

在北京市通州区某小区内。小丽是小伟的已成年妹妹，暂住在小

伟家中。

某天，小宁和小伟因为工作先后离家，小伟在离家前告知尚在

家中的小丽要照看好然然。当天下午，小丽外出下楼取外卖，留然

然一人在家中。期间，年幼的然然自行外出坐电梯到同单元10层

后出电梯，踩在 10 层住户郭某堆放在楼道窗台下的花盆，慢慢向

窗台攀爬，后不幸从窗口坠楼身亡。

事故发生后，小伟、小宁与小丽达成赔偿协议书，小丽自愿在

三年内支付小伟、小宁赔偿金 99000 元。后小伟与小宁又诉至法

院，要求郭某与小区物业公司对然然的坠亡按照40%的责任比例，

连带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 714721.2

元。

郭某认为，本次事故系多方原因导致，物业公司没有及时处理

楼道里堆放的杂物，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赔偿数额请求法院按照

责任比例依法认定。

物业公司认为，孩子的监护人应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如果查

清孩子坠楼原因是郭某堆放杂物所致，郭某也应对事故承担次要

责任；物业服务合同和业主公约都明确约定，住户不能在楼道内堆

放个人物品，物业公司也对楼道进行定期巡查，对在楼道堆放杂物

的业主张贴告示要求清除。因此，物业公司已经尽到了安全管理

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通讯员 赵丹娅

“为了这点东西，真的不值得⋯⋯当年

哪怕是去讨饭也不至于如此⋯⋯”坐在审

讯室里，戴着手铐的罗某根对着民警说起

过往，滔滔不绝，似乎这二十多年憋得太

久。

2001年4月26日晚上，临海市永丰镇

下塘园村老年协会活动中心，和往常一样，

76 岁看门的洪大爷和老友搓完麻将后，早

早上楼休息。晚上10点多，洪大爷从梦中

惊醒，开灯发现两个人站在床前，大爷慌乱

中呼救反抗，却惨遭杀害。

临海市公安局接到警情后，立即成立

专案组，调集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侦查，并同

步在周边乡镇查缉可疑人员。遗憾的是，

虽然专案组开展了大量工作，但受限于当

时技术条件，案件进入僵持状态。

警方从未放弃，一批又一批民警反复

梳理案件历史信息，挖掘痕迹物证，一遍遍

进行比对。今年，临海市公安局再次梳理

未破积案的痕迹物证，在上级公安机关的

支持下，运用新技术开展比对。

5 月，好消息传来，临海警方获悉当年

案犯极有可能潜藏在江西省吉安县。台州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临海市公安局刑侦大

队抽调精干警力赴吉安开展抓捕。5月30

日，在吉安警方协助下，专案组成功抓获犯

罪嫌疑人罗某根，同时根据线索顺藤摸瓜

抓获夏某根。经审讯，两人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听到民警说着既陌生又熟悉的台州方

言，罗某根知道自己“还债”的日子到了，如

实交代当年作案经过。

“我们就是看上了他的金戒指和那个

红色钱袋，没想到会变成这样。”罗某根

说，他和夏某根是老乡，当时都在温岭一

小厂打工，工资不高，开销很大，经常向厂

里预支工资。2001 年的一天，夏某根说

自己在临海亲戚家玩了几天，村里有个老

年活动中心，专门给老年人搓麻将，他看

到一老头身上有好多现金，手上还带着好

多金戒指，遂动起了歪心思。两人一拍即

合，决定实施抢劫，从温岭坐车来到临海，

蹲守在老年中心附近直至夜深，杀害洪大

爷洗劫其身上财物后，两人立即打车逃离

临海。

22 年的潜逃生涯，罗某根过得十分狼

狈，辗转多地谋生，直到去年才返回老家吉

安上班。“这些年我总能想起那个晚上，好

几次从梦中惊醒⋯⋯”他说这些年自己内

心饱受煎熬，如今被警方抓获，他感到如释

重负。

姑姑帮忙看护小侄女 侄女意外坠亡谁担责
《上海法治报》 杨文龙

当今社会，由于工作等各种原因，年轻父母经常无暇照看孩子，将自家孩子委托亲戚、朋友代为照看，成为一种常见现象。那么，当委

托照看过程中孩子权益受损，如何既能弘扬友爱互助的善良风俗，又能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近日，北京

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件因姑姑疏忽大意导致四岁侄女坠亡的案件。

逃亡22年见到家乡民警，他后悔地说：

“为了这点东西，真的不值得”

法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对于然然坠

亡的责任主体认定及责任比例划分的问题。

然然的姑姑小丽是否有责任？法院认为，小丽在家中其他成

年家属离家后接受嘱托，看护其侄女，其行为性质系基于亲情而做

出的情谊行为。情谊行为的实施人虽无受法律约束的意思，但受

帮助人的合法权益亦应当得到保护，故行为人一旦实施情谊行为，

即应在实施行为过程中尽到应有的注意、审慎义务。本案事发时，

然然年仅四岁，并无成年人所具备的危险认知能力，对此小丽理应

知晓，但其在看护然然的过程中自行外出，独留然然一人在家中，

致使然然外出后坠亡，小丽的行为已构成重大过失，应对损害结果

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

对于郭某，法院认为，从事发现场窗台的高度及然然的年龄、

身体状况来看，然然本并无能力攀爬窗台，但郭某私自在公共楼道

的窗台下方长期堆放花盆，其应当认识但并未认识到因此可能产

生的安全隐患，其堆放花盆行为客观上确为损害结果的发生提供

了一定条件，故郭某亦应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部分责任。

物业公司方面，法院认为，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物业服务企

业，虽与郭某签订了《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书》《小区业主公约》，

对业主在小区公共场所堆放物品等行为作出了禁止性约定，但在

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物业公司对郭某堆放花盆的行为并未及时

劝阻、制止，亦未能及时发现楼道内的安全隐患，并及时设置警示

标志或采取措施排除风险，因此，物业公司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亦存

在一定过错，亦应承担部分责任。

综上，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法院确定小丽承担70%的

赔偿责任，郭某及物业公司各自按份承担 15%的赔偿责任。因小

伟、小宁与小丽已自行达成赔偿协议，小伟、小宁在本案中也不再

向小丽主张权利，故法院判决郭某、物业公司分别向小伟与小宁赔

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 268020.45

元。

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表示，日常生活中，父母将未成年孩子委托给其他近亲属无偿代为照看时，父母与受委托监护人已经构成法律上的委

托监护关系，虽然这种委托监护具有无偿性，但受委托监护人对未成年孩子亦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照看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委托监护情形下被监护人侵权时的赔偿责任，作了明确规定，但并未规定受委托监护人侵权

时的赔偿责任问题。一般而言，受委托监护人只要主观上存在过错，实施了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就应当承担侵权

赔偿责任。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侵权行为发生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是基于家庭成员身份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特殊侵权。因

此，考虑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性，彼此之间需要互相帮助互相关爱，同时，对彼此的行为应该有一定的宽容与谅解，故在

法律上对家庭成员间受委托监护人主观过错的判断，不能以一般过失为标准，而应严格限定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

本案即是如此，小丽帮助兄嫂看护其侄女的行为，符合友善、互助的传统美德，理应得到赞扬与鼓励，但小丽在照看过程却

疏忽大意，将其侄女一人独自留在家中，致其侄女不幸坠楼身亡。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小丽的照看行为确实存在重大过失，故

其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郭某长期私自占用楼道空间，在窗台下方堆放自家花盆，且物业公司未能及时对郭某的行为予以劝

阻并消除隐患，故郭某和物业公司对事故的发生均存在一定过错，各自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提醒：有的委托监护具有无偿性，但亦应尽到照看义务

判决：姑姑、花盆主人、物业公司均有责任

下楼取外卖时 侄女从10层坠楼身亡


